
珠海市人民政府调整部分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一、暂时停止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
	序号
	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调整内容

	1
	市公安局
	营业性射击场立项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暂时停止实施

	2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工程监理企业专业乙级和丙级资质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
	暂时停止实施

	3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烟花爆竹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第二款
	暂时停止实施，同时将《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珠海市第五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的决定》（珠府令第90号）中“三项岗位安全资格证书的核发”更名为“初级安全主任证书和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核发”

	4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修理计量器具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二条
	暂时停止实施

	5
	
	计量检定人员资格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条第二款
	暂时停止实施


二、承接国务院、省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
	序号
	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调整内容

	1
	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
	自动进口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十五条第一款
	承接国务院下放的行政审批

	2
	市国土资源局
	地热、矿泉水采矿许可证颁发、延续、变更与注销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至三款、第十八条第二款
	承接国务院下放的行政审批，纳入《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珠海市第五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的决定》（珠府令第90号）中“采矿权新立、延续、变更登记发证与注销登记”事项中审批

	3
	市环境保护局
	机动车排气污染年度检测委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承接省下放的行政审批

	4
	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
	跨省引进乳用、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检疫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承接省下放的行政审批

	5
	市国家税务局
	一定数额以下的延期缴纳税款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承接省下放的行政审批

	6
	市地方税务局
	一定数额以下的延期缴纳税款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承接省下放的行政审批


三、新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
	序号
	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调整内容

	1
	市市政园林和林业局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
	《珠海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条例》第四、第十二条
	委托各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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